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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教人員保險年金給付金額調整相關 Q&A 

Q1：公保年金調整的依據？  

A1：依公教人員保險法(以下簡稱公保法)第 31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87 條規定，

於行政院主計總處(以下簡稱主計總處)發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(以下稱 CPI)累計成

長率(以前 1 年 1 月至該年 12 月止之平均 CPI 年增率累計計算)達正負 5%時，公保

主管機關銓敘部應考量國家經濟環境、政府財政與公保準備金財務盈虧，擬具年金

給付調整方案提報公教人員保險監理委員會通過後，再報請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公告

後實施。  

Q2：各年金請領年度的 CPI 累計成長率如何計算？會在什麼時候調整年金？ 

A2：各基期年度 CPI 累計成長率=【(指標年度累計平均 CPI÷基期年度累計平均 CPI)-

1】×100%（計算至 2 位小數，以下四捨五入）。 

各年金基期年度 CPI 累計成長率計算情形表 

年金 

基期年度 

基期年度累
計平均 CPI 

(A) 

指標年度 

累計平均 CPI 

(B) 

CPI 累計成長率 

(B/A)-1】X100% 
年金調整情形 

103 105.51 

114 年度 

109.60 

3.88% 不予調整 

104 105.51 3.88% 不予調整 

105 102.95 6.46% 自 115年 6月起調整 6.46% 

106 102.95 6.46% 自 115年 6月起調整 6.46% 

107 102.95 6.46% 自 115年 6月起調整 6.46% 

108 105.51 3.88% 不予調整 

109 105.51 3.88% 不予調整 

110 105.51 3.88% 不予調整 

111 102.95 6.46% 自 115年 6月起調整 6.46% 

112 105.51 3.88% 不予調整 

113 107.81 1.66% 不予調整 

114 109.60 0.00% 不予調整 

說明：本表係依據主計總處 115 年 2 月發布之 CPI 銜接表編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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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：115 年公保年金調整案為何自 115 年 6 月才開始調整，而非從 115 年 1 月開始調

整？ 

A3：公保年金是自 103 年 6 月 1 日開辦，首次公保年金給付調整是 111 年度辦理，公

保主管機關銓敘部經計算 103 年度及 104 年度至 110 年度 CPI 累計成長率已達法

定 5%的調整標準，爰擬具公保年金給付調整方案，依法定程序報請考試院會同行

政院核定公告，調整 103 年度及 104 年度公保年金請領者之年金給付金額並自 111

年 6 月生效。因此，115 年公保年金調整案，援例從 115 年 6 月起開始調整(6 月年

金預定 7 月底發放)，而不是從 115 年 1 月開始調整。  

Q4：公保年金應依 CPI 累計成長率調整，調整金額如何計算？  

A4：調整後年金給付金額=原年金給付金額+原年金給付金額×調整比率。  

例：某甲 111 年 1 月請領公保養老年金時，每月領新臺幣(以下同)1 萬 8,000 元，

其中基本年金為 1 萬 384 元，私立學校與政府機關的超額年金各為 3,808 元，

則其年金給付調整情形如下：  

1.基本年金調整金額：  

10,384×6.46%=671 元，增加 671 元，調整後基本年金為 1 萬 1,055 元。 

2.超額年金調整金額：  

3,808×6.46%=246 元，私立學校與政府機關的超額年金各增加 246 元，調整

後超額年金各為 4,054 元。 

3.公保養老年金給付共增加 671+246+246=1,163 元，共計得領 1 萬 9,163 元。 

4.基本年金及超額年金均以調整後的金額入帳。  

Q5：年金領受者及超額年金發給機關如何知悉年金金額的調整，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

司公教保險部(以下簡稱公保部)會發文通知嗎？  

A5：1.為應節能減碳政策，避免浪費行政成本，公保部會採公告方式辦理，不會另寄通

知書給年金領受者；但會依規定書面函知超額年金發給機關應配合年金調整金額發給。 

2.另年金領受者可至公保 e 系統平台查詢年金調整金額；超額年金發給機關亦可至

該平台依調整年度下載 CPI 公保年金調整報表。 

Q6：請領展期養老(遺屬)年金者，其年金金額會在何時調整？   

A6：依據公保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，請領展期養老(遺屬)年金者，其年金給付的調整

比照公保法 31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。是以，請領展期養老(遺屬)年金者，其年金給

付的調整是以其年金權利取得(保險事故)日作為年金給付調整的基準。  

例：某乙 111 年 7 月 1 日退休生效請領展期養老年金，於 115 年 8 月方可領取公

保養老年金，因其年金權利取得(保險事故)日為 111 年 7 月 1 日，自 115 年 6

月起年金應調整 6.46%，則其 115 年 8 月起領取的公保年金應按 6.46%調整

後的給付金額發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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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7：年金領受者在年金停發或暫停發放情形時，其年金給付金額是否還會調整？ 

A7：依據公保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，養老(遺屬)年金依規定恢復發放時，得比照公保

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。是以，養老(遺屬)年金領受者在年金停發或暫停發放

期間，遇有依 CPI 累計成長率訂定調整情形者，其恢復發放時即應按調整後金額發

給。 

例： 

1.某丙 111 年 8 月 1 日退保請領公保養老年金，111 年 11 月復任再參加公保，年金

自 111 年 11 月停止發放，於 115 年 8 月 1 日再次退保，因其養老年金權利取得

(保險事故)日為 111 年 8 月 1 日，自 115 年 6 月起年金應調整 6.46%，則其 115

年 8 月的公保年金於 9 月起恢復發放時，應按 6.46%調整後的給付金額發給。  

2.某丁 105 年 9 月 1 日退保請領公保養老年金，106 年 11 月復任再參加公保，年金

自 106 年 11 月停止發放，於 115 年 8 月 1 日再次退保，因其養老年金權利取得

(保險事故)日為 105 年 9 月 1 日，前於 112 年時，105 年退保請領養老年金者，公

保年金已按 7.40%調整;現自 115 年 6 月起年金再調整 6.46%，則其 115 年 8 月的

公 保 養 老 年 金 於 9 月 起 恢 復 發 放 時 ， 較 原 領 金 額 增 加 14.34%

【(1+7.40%)*(1+6.46%)-1)】。 

3.某戊 111 年 8 月 1 日退保請領公保養老年金，經交查於 114 年 10 月遷出國外，

經公保部依據公保法規定暫停發放，某戊於 115 年 9 月返國辦妥戶籍回復申請恢

復發放時，因其養老年金權利取得(保險事故)日為 111 年 8 月 1 日，自 115 年 6

月起公保養老年金應調整 6.46%，則某戊 114 年 10 月至 115 年 5 月之公保養老

年金按原養老年金給付金額發給，115 年 6 月至 115 年 9 月按 6.46%調整後的給

付金額發給。 

Q8：被保險人已符合請領養老年金資格，但另有計畫暫不請領，如暫不請領期間 CPI 累

計成長率有逾 5%的情形者，未來請領養老年金時，其年金金額是否會調整？  

A8：依據公保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，請領原未請領的養老年金給付者，得比照公保法

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。是以，被保險人已符合請領養老年金資格，但暫不請領，

於暫不請領期間遇有依 CPI 累計成長率訂定調整情形者，未來請領養老年金時，

其年金金額亦應予以調整。  

例：某己於 111 年 9 月 1 日退休符合請領養老年金資格，但遲至 115 年 9 月請領

養老年金，其年金發給方式如下：  

1.111 年 9 月至 115 年 5 月的養老年金按原退休時平均保俸、年資及給付率

計算後核給。  

2.另自 115 年 6 月起年金應調整 6.46%，是以，其 115 年 6 月起的公保養老

年金按 6.46%調整後的給付金額發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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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9：年金給付已依 CPI 累計成長率訂定調整比率後，未來還會再調整嗎？  

A9：依據公保法施行細則第 87 條第 3 項規定，所定 CPI 累計成長率達 5%後，應自次

年開始重新起算。是以，年金給付已隨 CPI 累計成長率訂定調整比率後，須於次年

開始重新計算，若 CPI 累計成長率有再逾 5%之情形，並經公保主管機關銓敘部依

法定程序報請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公告調整比率後，即再調整年金給付金額。  

例：已於 113 年調整年金金額者，115 年還會再調整嗎？  

按 113 年已依考試院及行政院會同公告的調整比率，於 113 年 6 月起調整調

整 103 年、104 年、108 年、109 年及 110 年公保年金請領者之年金給付金額，

該 5 年之 CPI 依規定於調整後開始重新起算，爰於 115 年時，計算前開年度

之 CPI 累計成長率，係以 112 年至 114 年之 CPI 計算累計成長率為 3.88% (詳

Q2 各年金基期年度 CPI 累計成長率計算情形表)，因未達 5%，故不予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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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115年5月21日公告，公教人員保險

(以下簡稱公保)105年度、106年度、107年度及111年度年

金請領者之年金給付金額，自115年6月1日起均調高6.4
6%。本調整案相關規定及實務作業配合事項，詳如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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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

二、

​　

依考試院與行政院115年5月21日以考臺銓二字第1150002
1411號及院授人給揆字第11500008272號會銜公告暨銓敘

部115年5月27日部退一字第1155963579號函辦理。

查公教人員保險法(以下簡稱公保法)第31條規定：「(第1
項)本保險之年金給付金額，於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

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正負百分之五時，由考試院會

同行政院，考量國家經濟環境、政府財政與本保險準備

金之財務盈虧，另定調整比率。(第2項)被保險人或其遺

屬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比照前項規定辦理：一、請領

展期養老年金給付。二、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恢復

領受養老年金給付。三、依第二十三條第五項後段規定

請領原未請領之養老年金給付。四、依第二十九條第二

項規定恢復領受遺屬年金給付。」同法施行細則第87條
規定：「(第1項)本法第三十一條所定消費者物價指數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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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

四、

(一)
(二)
１、

計成長率，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前一年一月至該年

十二月止，共十二個月之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度年增

率累計計算，並計算至二位小數，以下四捨五入。(第2
項)前項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正負百分之五時，

由本保險主管機關提報公教人員保險監理委員會後，併

同該會委員意見，擬具年金給付調整方案，報請考試院

會同行政院核定公告。(第3項)第一項所定消費者物價指

數累計年增率達百分之五後，應自次年開始重新起算。

(第4項)第一項所定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年增率之計算，

自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後第二年

起算。」

再查公保年金制度開辦以來，公保主管機關銓敘部於11
1、112及113年間曾依上開年金給付金額調整機制，分別

於111年6月1日、112年6月1日及113年6月1日起調整不同

年度請領者之年金給付金額。本部前已依銓敘部函示調

整基本年金，並函請超額年金之各發給機關依規定調整

在案。

嗣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15年發布114年度消費者物價指數

(以下簡稱CPI)累計平均數，經與公保年金制度自103年6
月1日實施後歷年基期年度之CPI累計成長率相比，其中1
05年度、106年度、107年度及111年度之CPI累計成長率

均已超過正5%，銓敘部爰循法定程序報請考試院會同行

政院核定調整旨揭四個年度公保年金給付金額，有關本

次年金調整事宜臚列如下：

實施日期：自115年6月1日起調整生效。

本次調整之適用對象如下：

105年度、106年度、107年度及111年度取得養老年

金及遺屬年金給付權利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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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

３、

(三)

五、

(一)

(二)

(三)

六、

至於依公保法第26條、第4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79條
規定，自申請之日起發給年金給付者，以申請年

度，為給付權利取得年度。

適用給付項目：依公保法令核定之養老年金(含展期)
及遺屬年金(含依公保法第28條規定自符合起支年齡

條件之日起發給之遺屬年金)。
調整基準：105年度、106年度、107年度及111年度請

領者，均調高6.46%發給。

謹將本調整案之實務作業配合事項說明如下：

符合本次調整之年金領受者，本部於核發115年6月份

之基本年金時，將按調整後之金額一筆發給，並預定

於115年7月27日入帳。至於超額年金部分，請各發給

機關依規定調整後發給。

另本部將於臺灣銀行官網「CPI年金調整專區」公告公

保年金調整之相關事宜，並預計115年7月6日於公保e
系統「CPI年金調整專區」提供公保年金調整明細表

(含基本年金調整前後金額及發給機關之超額年金調整

前後金額)供各發給機關下載使用。又年金領受者於115
年7月27日後可由公保e系統「被保險人已領紀錄」查

詢調整前後之基本年金及超額年金金額，爰為應節能

減碳政策，避免浪費行政成本，不會再寄通知書給年

金領受者。

各發給機關及年金領受者如對本調整案有不瞭解之

處，可至臺灣銀行官網(網址：www.bot.com.tw)/政策性

業務/公保服務/CPI年金調整專區項下參閱-115年公教

人員保險年金給付金額調整相關Q&A。
檢附公教人員保險年金給付金額調整相關Q&A一份，請

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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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如冊列要保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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